
 

 

2017 年 1 月 9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就於香港營辦的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敎育課程之監管的檢討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檢討於香港營辦的非本地高等

及專業敎育課程之監管的檢討結果，以及為加強監察及規管

非本地課程的運作而推行的措施及相關的宣傳安排。   

 

背景  

 

2.  由非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及專業機構在香港開辦並頒授

非本地高等學術資格或非本地專業資格的課程受《非本地高

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第 493 章 )(條例 )規管。如課程

符合條例所定準則 1，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註冊處處長

(處長 )會批准其註冊。此外，如本地高等教育院校 2的行政主

管證明合辦課程的非本地機構符合該等準則，處長也可批准

有關課程豁免註冊。條例旨在保障在選擇高等教育服務的本

地消費者，以免他們就不符合條例所定註冊準則的非本地高

等及專業課程的營銷過程中，蒙受損失。  

                                                 

 

 
1 就頒授非本地高等學術資格的課程而言，主要的註冊準則包括：(a) 頒

授資格的機構是在所屬國家獲得認可的非本地機構；以及 (b)設有有效

的措施，確保該課程的水平維持在可與該機構所屬國家內進行並令學員

獲取同一資格的課程比擬的水平；而上述課程水平可相比擬的事實亦獲

該機構、該國家的學術團體及該國家的有關評審當局 (如有的話 )認同。 

 
2 包括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 (即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

技大學及香港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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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3.  鑑於公眾日益關注非本地課程的運作，教育局就條例

現行的監察和規管安排進行檢討。檢討結果顯示，在達到為

高等教育服務的本地消費者提供保障這項政策目標方面，條

例現行規管架構下的監管機制總體上行之有效。該監管機制

涵蓋以下五大範疇：  

 

(a) 註冊：註冊申請會經處長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 (評審局 )仔細審核；  

(b) 定期查核：主辦機構須提交周年申報表，供處長

及評審局定期檢視經註冊課程的運作；  

(c) 保障措施：為保障學生利益，條例規定就課程任

何部分收取的學費在該部分開始前三個月期間，

不得屬須予繳付。條例也就退還費用及收費訂定

規則，主辦機構須予遵循；  

(d) 關於廣告的規定：條例訂有規管廣告的條文。舉

例而言，廣告不得載有在要項上是虛假的或具誤

導性的陳述或申述；以及  

(e) 罰則：處長如認為註冊準則未獲符合，可撤銷有

關課程的註冊。此外，主辦者如干犯條例所定罪

行，會被處以罰款至監禁不等。  

 

4.  雖然監管機制總體上行之有效，教育局認為現行規管

架構下的監管措施仍有優化的空間，特別是在確保主辦機構

完全符合條例規定方面。  

 

5.  檢討亦顯示香港高等教育界環境不斷轉變，而公眾對

非本地課程質素的期望有所上升。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加

強向學生和家長宣傳現行規管機制及非本地課程的質素保

證，使他們知悉在報讀有關課程時須予留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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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文各段概述因應檢討結果而推行的主要措施。  

 

推行的措施  

 

施加新的註冊條件  

 

7.  根據條例第 21 條，處長可藉書面通知，要求經註冊課

程的主辦者提供 他們管有或控制關於該課程及主辦者的資

料／文件。這項規定有助非本地課程註冊處 (註冊處 )從主辦

者獲取更多資料，以 審查有關課程是否遵照法定的 要求進

行。然而，主辦者可聲稱並無管有所需資料／文件 (例如有

關資料／文件屬海外機構所有 )而拒絕處長要求。  

 

8.  為解決上文第 7 段所述問題，我們對由 2016 年 10

月 31 日起註冊的課程施加一項新註冊條件，就是有關的主

辦者須備存與非本地課程有關的若干文件 (例如每名學生的

報名表、錄取通知書、學分豁免文件、出席記錄、修業成績

表及付款記錄的副本 )，直至指定時間 (由學生入讀當日至完

成或終止修課後兩個曆年 )結束為止。如此，當處長有充分

理由為檢視課程運作而要求主辦者提交文件時，主辦者不可

聲稱並無管有有關文件，否則可因違反所施加的條件而導致

其課程註冊被撤銷。  

 

轉介執法部門  

 

9.  如機構違反條例的規定，而性質僅屬輕微 (例如在

廣告遺漏了註冊編號 )，註冊處會按照既定做法，先向主辦

機構發出警告信，而非立即轉介執法部門。如主辦機構未能

採取補救措施或多次違反同一規定，註冊處則會採取進一步

跟進行動。為加強跟進工作及對屢犯者起阻嚇作用，註冊處

會收緊行使上述酌情權。我們已把上述收緊安排通知經註冊

課程的主辦機構，並着力提醒機構完全遵守法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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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至於嚴重罪行 (即一經定罪可處監禁的罪行 )，例如

進行並無根據條例註冊／獲豁免註冊的非本地課程，註冊處

會維持現行做法，在掌握表面證據後，第一時間把此等懷疑

個案轉介執法部門處理。  

 

記錄投訴及違規情況  

 

11.   註 冊 處 一 向 對 非 本 地 課 程 的 廣 告 定 期 進 行 審

查，並調查市民大眾所舉報的個案。為密切跟進可能違規的

個案及方便考慮是否採取跟進行動，註冊處製作了定期報告

範本，並由 2016 年 7 月中開始使用，以全面記錄從報章、

雜誌及網頁找到及投訴人提出的可能違規個案。   

 

留意非本地課程的規管和質素保證  

 

12.   除了確保非本地課程遵照法定的規定營辦外，

教育學生及其家長有關香港非本地課程的規管機制和評審

安排也同樣重要。為此，我們由 2016 年 11 月起作出安排，

把香港非本地課程的規管機制公布周知，並進行宣傳，使消

費者得知在考慮報讀非本地課程時 如何保護本身利益。此

外，我們通過各種渠道 3告知學生和家長，部分非本地課程已

通過評審局進行的本地評審。本地評審是根據一系列評審準

則對非本地課程進行的質素保證程序，以確保課程質素符合

香港資歷架構的基本標準。通過評審局評審的非本地課程可

獲等同經本地評審課程的同等地位。  

 

13.  為鼓勵非本地課程的主辦機構進一步加強其非本

地課程的質素保證，從而為學生提供更佳保障，我們於 2016

年 11 月發信予所有非本地課程的主辦機構，提醒機構就其

                                                 

 

 
3 舉例而言，我們向各中學發出教育局通函和海報，以及出席為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而設的電台節目，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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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接受本地評審可 申請資歷架構基金下評審資助計劃的

資助。  

 

擬備中的措施 

審查周年申報表 

14.  根據條例，課程主辦者須向處長提交載有指定資料的周

年申報表。我們正修訂周年申報表所用的表格，藉以規定主辦

者提供更多資料，例如課程內容及學生獲得的學分豁免等。此

等資料有助註冊處審查有關課程的運作，以及對懷疑違反法定

規定的課程展開調查。 

視察 

15.  根據條例第 24 條，獲授權的視察主任可進入任何處所，

並要求在該處所內發現的人出示備存於該處所內的文件，以供

查閱。以往，我們在有需要時才作視察。為了加強監管非本地

課程的運作，我們已計劃作定期視察。有關的準備工作正在進

行，包括培訓員工，以及編製視察手冊。我們計劃在 2017 年第

三季開始定期視察。視察對象包括被投訴最多的課程主辦機

構，以及周年申報表內顯示有違規情況的機構。我們亦會視乎

個案數量，進行抽樣視察。    

加強宣傳 

16.  我們會繼續進行第 12 段所詳述的宣傳工作，並暫訂在

2017 年 2 月初推出電視／電台宣傳信息，並會在 2017 年 2 月為

升學就業輔導教師舉辦研討會。我們亦會利用將於 2017 年 5 月

派發予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的升學輔導手冊，宣傳報讀非本

地課程所須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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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7.  教育局認為已推行及擬推行的措施能加強整體的監察及

規管工作，並為學生提供更佳保障。教育局會持續留意上述措

施的成效，並在適當時候考慮是否須要採取進一步的加強措施。 

 

教育局 

2017 年 1 月 




